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如何证明与用人单

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日前，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依刘某

斌提供的微信群截屏、银行流水、微信聊天

截屏、医疗费来源微信截图等证据，终审判

决刘某斌与新疆阜康市某工程有限公司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发生工伤

“我们之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有工

作是由公司负责人通过电话安排或者公司

组建的兴隆团队在微信工作群内安排。”2017

年 5 月起，刘某斌到阜康市某工程有限公司

从事驾驶员工作。

2020 年 8 月，刘某斌受公司法定代表人

鲜某的指派，到阜康市水磨沟乡润万农猕猴

桃基地进行作业时，因轮胎爆炸导致刘某斌

头部颅骨骨折、创伤性脑损伤。

刘某斌受伤后，鲜某认可他是公司员

工，且安排工作人员处理报销刘某斌医疗费

事宜。后来双方发生劳动争议，2020年 12月

7 日，刘某斌向阜康市劳动保障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后裁决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阜康市某工程有限公司不服诉至

阜康市人民法院。

该公司称，刘某斌受伤时施工工程不是

公司承揽的工程，该工程与公司没有任何关

系；刘某斌受伤时驾驶的铲车不是公司所

有，刘某斌并非受公司雇佣；刘某斌的工资

不是由公司发放，公司未对刘某斌进行管

理，公司的规章制度并不适用于刘某斌。

刘某斌认为，他的日常工作由鲜某通过

电话安排或者公司组建的微信工作群内安

排，他受伤后要求公司工作人员提供他的工

资表，工作人员告知公司驾驶员没有考勤

表，有工资表，并将他的 2020 年 4 月、5 月的

工资表通过微信发送，他提供的录音也可以

证实鲜某认可有他的工资表；同时，他提供

的录音可以证实鲜某认可他是公司员工，且

安排公司工作人员处理报销被告医疗费事

宜，医疗费表格是工作人员制作通过微信方

式向他发送，医疗费表格显示医疗费由公司

承担，他的工资、医疗费均由公司财务人员

打入他账户。

法院审理后认为，阜康市某工程有限公

司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提供的证据

均是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刘某

斌提供的微信截屏证据真实、有效，判决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

阜康市某工程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微信证据成关键

本案中，劳动关系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在此情况下存在劳动关系应具备事

实劳动关系的情形条件。依照法律规定，用

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

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

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

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

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

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

分。同时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

照下列凭证：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

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

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

的证件、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用人单位对其中的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的记录、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负

举证责任。

法官表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

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

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

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

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

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法官认为，本案中，刘某斌提交的公司

团队微信群截屏、银行流水、微信聊天截屏、

医疗费来源微信截图等证据，可以证实他为

阜康市某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动，受公司管

理，工资由公司发放，故认定阜康市某工程

有限公司与刘某斌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保证记录的完整性

据了解，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传

媒工具，它整合了电子邮件、网上聊天、博

客、QQ 聊天工具、网上购物、网络支付平台

等功能，由于其便捷性，我国使用的人数极

多。微信平台上的信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

存在，显然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范

畴，由于使用的普及性，目前在诉讼中作为

证据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那么，一旦

涉及纠纷，这些微信聊天记录能成为诉讼

证据吗？法院又是如何裁判的？有哪些裁

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已经施行，微

信、微博等记录也可以正式作为打官司的证

据。根据微信记录形成的方式，微信证据分

为文字微信记录、图片微信记录、语音微信

记录、视频微信记录、网络链接记录和转账

支付信息。

依据上述决定，微信聊天记录、微博、电

子邮件、电子支付记录等，均属于电子证

据。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

供原件。原始载体包括储存有电子数据的

手机、计算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等。在提交

微信聊天记录时，要提供使用终端设备登陆

本方微信账户的过程演示，聊天双方的个人

信息界面，以及完整的聊天记录。

业内人士指出，要想将微信聊天记录作

为证据使用，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要

注意三点：第一，一定要提供原始载体；第

二，要证实微信聊天的对方就是案件对方当

事人，即要证明对方当事人是该微信号的使

用者；第三，原始载体上的聊天记录应当保

证完整性，不能随意选择删除，否则完整性

将被质疑，可能导致证据不被采信。

用人单位在微信工作群内安排工作，没签劳动合同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发生工伤后，职工

用聊天记录作为直接证据——

微信截屏能否证实劳动关系？法院这样判

用人单位在微信工作群内安排工作，没签劳动合同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发生工伤后，职工

用聊天记录作为直接证据——

微信截屏能否证实劳动关系？法院这样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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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编辑您好！
我是青岛市高新区一家外资企业派遣员

工，某周五下午下班时，公司突然通知，因公

司总部破产，资金链断裂，决定立即与我们解

除劳动合同。解除合同的职工中既有公司正

式员工，也有派遣员工。

请问，这种突发解聘事件，如果派遣员工

与公司正式职工在一个车间、班组工作，能否

享受同等待遇？能否得到等额解聘赔偿？

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

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劳动

合同法》第六十三条亦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

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

工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对被派遣劳

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行相同的

劳动报酬分配办法。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

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

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用工

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向被派遣劳动者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

待遇，不得歧视被派遣劳动者。

一般认为，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

从事相同工作岗位、付出相同劳动工作量、

取得相同工作业绩的劳动者，支付大体相同

的劳动报酬。同工同酬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的，即使是同一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劳动报

酬有一些差别，只要大体相同，也不违反同

工同酬原则。《劳动法》规定工资待遇首先应

当遵守按劳分配原则，在其他条件均相同的

情况下，劳动者不应当因为派遣员工、正式

员工的身份问题受到歧视。同工同酬是劳

动者依法享有的权利，用人单位必须贯彻执

行。但是劳动者在学历程度、资质资格、能

力水平、熟练程度、个体差异等方面不可能

完全一样，要求绝对的同工同酬既不公平也

不现实。

无论是用人单位正式员工，还是劳务派

遣员工，他们在同等岗位提供相同工作，取得

同等业绩的情况下，不应采取差异化、区别对

待的方式支付劳动报酬。

因此，您作为派遣员工与公司正式员工

在同一个车间、同一班组、提供相同的工作，

公司应当实行同工同酬。

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立天

读者来信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为您释疑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已经“到手”的工作，突然遭用人单位“变

卦”被撤销录用，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从事

摄影工作的彭某就遇到过这样的“窘境”：成

功应聘新工作单位之后，他辞掉了原有的工

作。谁知在入职前夕，却收到新单位撤销录

用的通知，让他的“饭碗”没了着落。

假如遇到这种“甩手掌柜”，是“自认倒

霉”还是“据理力争”？企业录而不用，要不要

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彭某是一家公司高薪聘请的摄影师，月

平均工资近万元。

某天，彭某在招聘平台看到另一家公司

正在招聘摄影师，工资更高。彭某颇有意向，

便投递了简历。经过两轮面试后，双方达成初

步意向。新公司向彭某发出录用通知书，其中

写明，公司决定正式聘用彭某为公司设计部摄

影师，并注明了薪资、试用期、报到日期。

谈妥后，彭某向原公司提出离职申请，一

心盼着入职新公司。没想到几周后，彭某却

意外收到“新东家”人力资源专员吴某的一条

微信，称由于公司的摄影师岗位有人顶岗，现

对彭某撤销录用。

【庭审过程】

新单位入职不成，原来的工作也丢了。

失业在家的彭某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新

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 35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新公司向彭某发

出含有特定内容的录用通知书具有要约的法

律性质。彭某接到录用通知书后在规定报到

时间辞掉原工作，准备按要求报到上班，该行

为亦表示接受该要约，录用通知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双方对缔结劳动合同的目的达成一

致意见。

录用通知书生效后，用人单位不得随意

撤回。新公司在向彭某发出录用通知书后，

又以摄影师岗位有人顶岗为由决定撤销录

用，造成彭某失业，该行为有违法律规定的诚

实信用原则，客观上侵犯了彭某的就业权，造

成彭某的就业损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的法

律责任。

彭某离职后至今未工作，综合考虑新公

司的过失、彭某的损失等情况，应给予彭某三

个月的择业期为宜，即由新公司赔偿彭某三

个月的工资损失 29664元。

【审判结果】

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

理后认为，新公司的行为构成缔约过失，一

审判决并无不当。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录而不用，企业要承担赔偿责任录而不用，企业要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讯（记者周倩）姚某、侯某是北京一家餐饮公司的员

工。2019年 10月 22日二人因工作中管理问题发生争执，经单

位领导解决后，侯某仍然不满。次日 10 时许，侯某出于报复

心理，将热油泼在后厨工作的姚某身上，姚某被烫伤。

2020 年 9 月 28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

决定书》，称姚某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认定为工伤。公司

不服，向北京市人社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北京市人社局作

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东城区人社局作出的决定。

公司认为，姚某因个人原因与同事发生矛盾导致受伤，不

应认定为工伤，遂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认定工伤的核心焦点是姚某所受

伤害是否因工作原因造成。《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

“因工作原因”是指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在工伤认定中，对工作原因的认定应结合工作时间及工

作场所的因素全面理解，且不应限定较小范围，而是应当将具

有关联因素的原因都纳入考量范围。

本案事发时，侯某出于报复心理将姚某烫伤，从姚某所受

伤害来看，其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从事本职工作的过程中

受到的伤害，与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关联性，属于其工作职

责范围的情形。

法官认为，《工伤保险条例》旨在强化公民权利保障及保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工伤保险制度正是分担事故风险，提

供劳动保障的重要制度。因此，对工作原因的认识不能局限

于直接原因，对于间接原因及原因不明的情形，需要人社部门

在认定中充分考量其相关因素，注重对劳动者的保护。侯某

的行为对他人身心造成极大损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

导的“敬业、友善”严重背离，在此种情况下人社部门作出工伤

认定更应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符合工伤保险制度设

立的初衷。

据悉，该案正在上诉期。

漫画漫画：：赵春青赵春青

员工争吵后被泼油烫伤，认定工伤惹争议

微信等平台凭借其方便迅捷的功

能，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劳动合同的订

立、履行等方面，一些企业通过建立微信

群，不仅用来安排工作，工资表、医疗费

表格等日常管理也都通过微信发送至职

工。一旦涉及纠纷，这些微信聊天记录

能成为诉讼证据吗？法院又是如何裁判

的？有哪些裁判规则？

《劳动合同法》并未对劳动合同的缔

结过程有具体的规制。

《民法典》第 500条规定：“当事人在

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

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本案的案由为“缔约过失责任纠

纷”，所谓缔约过失责任，就是指在订立

合同的过程中，一方因违反基于诚实信

用原则的先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给另

一方造成信赖利益损失，而应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对于赔偿金额，各地审裁机关尺度

不一，一般会考虑应聘者的直接损失及

信赖利益损失，同时也会考虑单位的过

错程度。直接损失指的应聘所产生的通

讯费、交通费、体检费、住宿费等；信赖利

益损失，即彭某基于对 A公司的信任，辞

去原工作以及今后需要重新找新工作的

时间成本。

法 问G

同一个车间、班组工作，待遇咋不同？

【法官说法】

说 案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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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演练进车厢
近日，包头客运段组织开展全员反恐实操演练，采取“理

论讲解+现场示范+实操演练”的方式，由呼铁公安局、消防支
队、反恐支队等派员进行专业指导，帮助一线人员熟练掌握钢
叉、盾牌、警棍等列车反恐防暴器械的使用方法，有效提升了
职工应急处置能力。 金敏则 摄

人民视觉 供图


